
附件10

渝州路街道临时救助初审结果公示
按照临时救助有关政策规定，根据本家庭（人）申请，经乡镇（街道）组织调查核实、审核，作出了初审意见。现公示如下（公示期5天），若有异议，请监督举报。举报电话：渝州路街道023-68798045
1、 拟给予临时救助的家庭或人员
	序号
	申请人
	居住地址
	致困原因
	救助金额（元）
	初审结果

	1
	王*富
	六店小区16-1-3-2
	因病
	9452
	审核通过

	2
	杨*程
	华轩路39-4-19-2
	因学
	2000
	审核通过

	3
	王*红
	白马凼4-3-1
	因病
	1293
	审核通过

	4
	刘*文
	民安华福A区5栋15-9
	因病
	2083
	审核通过

	5
	陈*波
	科二街嘉裕楼239-2-4-6号
	因病
	8342
	审核通过





二、拟不予临时救助的家庭或人员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序号
	申请人
	居住地址
	不予临时救助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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